
为了拓宽专业口径和人才培养方向，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和自

我管理，激发学习热情，培养竞争意识，促进学风建设，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搭建学生自主发展的专业平台，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开展大类招生与培养工作。为保证人才培养顺利进行，根据《六

盘水师范学院按大类招生专业培养及分流工作指导意见》（六盘

水师院发〔2018〕33 号）文件精神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大类招生培养模式及专业

第一条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大类招生采取 1+3 的培养模

式，即前二个学期按大类培养，后六个学期按专业培养。

第二条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大类招生设有以下专业：化学

（师范）、化学工程与工艺、环境工程、冶金工程。

二、专业分流原则

第三条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分流过程中，统一评价

标准，增强专业分流工作的透明度，及时面向学生公布，确保专

业分流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第四条 社会需要为导向的原则。学院根据人才市场需求和

社会需求，结合办学实际，合理进行专业布局，保持学科专业的

持续稳定发展。

第五条 个性发展与条件约束相结合原则。学院在学生专业



志愿申请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学生学业成绩的方式进行专业分

流。

三、组织管理

第六条 专业分流领导工作小组：

组长：陈定梅 雷以柱

副组长：王毅红 袁杰

成员：各系主任、教学科研科负责人、学生科负责人

专业分流领导工作小组职责是统一部署、精心组织、协调指

导、监督控制大类招生专业的分流工作。

专业分流领导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学院教学科研管理科，

办公室负责专业分流工作的日常管理事务。

办公室主任：教学科研科负责人

联系电话：0858-8330587

四、专业分流依据

第七条 进行专业大类分流时，根据遵循志愿、成绩优先的

原则，原则上学生可填报大类招生的 1-4 个志愿，按第一、第二、

第三、第四志愿顺序填报，直至服从调剂。处于休学状态的学生

不参加当年专业分流。

第八条 各个专业方向可容纳人数，按照 2022 级大类招生计

划、专业的社会需求情况及专业培养条件加以综合确定。各专业

接受学生人数比例分别为：化学 22%-24%；环境工程 24%-28%；

化学工程与工艺 24%-28%；冶金工程 20%-22%。



第九条 学生填报第一、第二、第三志愿数高于专业最多可

容纳人数时：

1、化学工程与工艺、环境工程、冶金工程专业先考虑志愿，

第一志愿优先，之后按综合成绩排名顺序进行分流，如综合成绩

相同，以高等数学绩点由高至低排序，多余人数转入下一批次志

愿继续分流。综合成绩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成绩=第一学年平均学分绩点*70%+ 综合量化考核成绩

*30%

2、化学专业先考虑志愿，第一志愿优先，之后按总成绩排

名顺序进行分流，如总成绩相同，以高等数学绩点由高至低排序，

多余人数转入下一批次志愿继续分流。总成绩及综合成绩计算公

式如下：

总成绩=综合成绩*50%+面试*50%

综合成绩=第一学年平均学分绩点*70%+ 综合量化考核成绩

*30%

注：（1）以上计算公式中，平均学分绩点按绩点计算方式

折算为百分制；综合量化考核成绩计算时间从入学至 2023 年 5

月 30 日，具体计算办法见《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学生综合量化

考核办法（试行）》（化学材料学院发〔2019〕10 号）。（2）

化学专业面试方案见附件 2。

第十条 有特殊情况的学生（1.身体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

2.学生有兴趣或专长）在分流时可不受成绩限制，但需详细填写



专业分流志愿表并提供相关支撑材料（三甲以上医院证明或相关

证书），由分流领导工作小组审议决定。

五、专业分流方法

第十一条 在大类培养过程中，系主任、辅导员应加强对学

生的专业教育，让学生充分了解行业和专业的发展，结合近年各

专业学生就业情况，指导学生填写专业分流志愿。

第十二条 学院做好专业分流相关政策解释与咨询工作，于

第二学期开展专业分流相关工作，分流工作小组严格按照本专业

分流实施方案组织专业分流工作，确定各专业分流学生名单，并

在学院网站公示。

第十三条 学生专业分流确定后，原则上不得变更专业。

六、分流要求及其它事项

第十四条 专业分流前，各系部要积极宣传，认真做好学生

的动员工作，引导学生充分分析自身条件，了解各专业特色、社

会需求和就业前景，理性选择专业。

第十五条 学生分流后，第二学年开始到相应专业就读。

第十六条 未在规定时间填报分流专业学生，视为服从专业

调剂。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对于本方案具有最终解释权。本方案未

尽事宜，由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专业分流领导工作小组裁定。



附件 1：

姓名 性别 入学时间 学号

分流专业志愿 专业名称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第三志愿

第四志愿

申

请

专

业

志

愿

理

由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

分流

工作

领导

小组

意见

组长：

（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1、本表一式两份，教学科研管理科、学生科各存一份。

2、如特殊情况申请专业志愿的，请填写申请专业志愿理由一栏，并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



附件 2：

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的建设和改

革，结合我院化学（师范）专业工作实际，特制定《化学与材料

工程学院化学类专业分流化学专业面试实施方案（试行）》。

一、指导思想

根据国家师范专业认证要求，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

念，体现“践行师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展”的培养

要求，落实“专业素养与人文素养交融、化学学科能力与教育教

学能力并重、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合一”的人才培养目标，加强

对学生的学科基础知识、教学基本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

二、分流原则

（一）遵循志愿。在教学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充分尊重学生

的意愿，尽可能满足学生的选择。当教学资源不能完全满足学生

需求时，按“成绩优先，遵循志愿”原则进行分流。

（二）依据《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化学大类招生 2022 级专

业分流实施方案》，在第一志愿填报化学专业人数超过大类总人

数 24%时（或第一志愿不足 22%，但第一和第二志愿之和超过 28%



时）启动面试工作。小于 24%，则所有填报化学专业学生均不经

面试，直接进入化学专业学习。

（三）面试结束后按照总成绩优先原则，确定分流学生名单。

总成绩的计算方式见《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化学大类招生 2022

级专业分流实施方案》。

（四）阳光面试，接受监督。面试的全过程，做到公开、公

平、公正，结果公示，接受监督。

三、面试方案

（一）面试学生需自行选择高中化学某一个知识点或某一节

知识点试讲 5 分钟（内容学生自拟），面试主要考察学生语言表

达能力、书写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和仪态仪表等方面的基本素质。

（二）面试考官由 5 人组成，同时设一名监督员。

（三）面试成绩为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的平均成绩。

四、其他事项

（一）对面试结果有异议的学生，可在公示之日起 3 日内向

学院提出书面申诉，学院专业分流领导小组负责对学生的申诉进

行复审。

（二）面试结果公布后，学院及时将专业分流学生报教务处

审核。

（三）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未尽事宜，由学院大类专



业分流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四）本实施方案未尽事宜，根据六盘水师范学院相关部门

按规定执行。



面试序号：

面试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测评要素 优 良 中 差 分值

逻辑思维

能力

（20 分）

思路清晰，层次分

明，条理性强

思路较清晰，层次较

分明，条理性较强

思路比较清晰，有一

定的层次和条理

思路较混乱，层次较

差，缺乏条理

语言表达

能力

（20 分）

普通话标准，表达流

畅，用语准确恰当，

语言富有感召力和

说服力

普通话标准，表达流

畅，用语准确恰当，

语言具有较强的感

召力和说服力

普通话标准，表达流

畅，用语基本准确，

有一定的条理性

普通话较差，表达不

流畅，用语不够准

确，条理性较差

板书

（15 分）

板书设计合理，书写

工整规范

板书设计较合理，书

写较规范

板书设计较合理，书

写基本规范

板书设计较差，书写

较差

仪态风貌

（15 分）

言行自然得体，端庄

大方，彬彬有礼，无

多余动作

言行自然大方，穿着

打扮较得体，无多余

动作

言行较自然，有礼

貌，穿着打扮基本得

体，少有多余动作

言行举止不自然，语

无伦次，多余动作较

多，打扮不够得体

专业理论

知识能力

（20 分）

专业理论知识全面，

认识深刻，准确性高

专业理论知识较全

面，认识较深刻，准

确性良好

专业理论知识较全

面，基本准确性

专业理论知识面窄，

认识不够深刻，准确

性较差

其它

（10 分）

有很好的创新或创

意

有较好的创新或创

意

有一定的创新或创

意
基本无创新、创意

总分


